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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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註册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291) 
 
 

關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告之 

澄清公告 

 
茲提述華潤啤酒(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刊發之截至二

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告（「該公告」）。除文意另有所指外，本公

告所用之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澄清在該公告英文版第7頁「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一節中就有關於二零一

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數字所顯示的幣種不慎出現打字排印

上的錯誤，該幣種的表述應從「HK$ million」更正為「RMB million」。該公告的中文版

相關部份正確無誤，並無需要作出更正。 

 

除以上披露外，該公告其他資料維持不變。 

 

 
 
 
 
 

代表董事會 
首席財務官、執行董事及公司秘書 

黎寶聲 
 
 

 
香港，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陳朗先生（主席）、侯孝海先生（首席執行官）及黎寶聲

先生（首席財務官）。本公司的非執行董事為陳荣先生及黎汝雄先生。本公司的獨立非執行董

事則為黃大寧先生、李家祥博士、鄭慕智博士、陳智思先生及蕭炯柱先生。 

 


